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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公租房登记、轮候及配租对象：
今后公租房分配管理中涉及的提交申请、配租、续租、租金催缴等业务，我局将通过手机短信方式提醒告知，请您确保预留的手机号码合法有效，并保持短信功能畅通。同时，请务必注意查看短信，收到短信后及时按短信内容的要求办理相关业务。如您的电话号码发生变化，请及时到芒市保障性住房服务点（白象街101号公租房报名点）进行变更登记。由于您电话号码发生变化未到我局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进行登记，或自行屏蔽我局发送的短信，由此导致的影响您自身权益的后果将由您自行承担。请给予理解、支持和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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